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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函
地址：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科員 呂采欣
電話：03-3322101#7354
電子信箱：10058777@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6日
發文字號：府人給字第114011141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736800A_1140111418_ATTACH1.pdf、

376736800A_1140111418_ATTACH2.pdf)

主旨：檢送修正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本市山僻地區聘用、約僱

人員酬金薪點折合率標準表各1份，並溯自114年1月1日生

效，請查照。

說明：

一、有關行政院調增114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及修正「全國軍公

教待遇支給要點」一案，本府業以114年4月24日府人給字

第1140108210號函（計達）知在案。

二、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復興區除外）聘用及約僱人員（均

含職務代理人，以下簡稱聘僱人員）酬金薪點折合率原為

每點新臺幣（以下同）135元，配合114年通案薪點折合率

調整，自114年1月1日起調增為每點139.1元；其中如係以

中央補助款（計畫）進用之聘僱人員，薪點折合率應依補

助機關核定標準支給。至本市山僻地區（復興區）聘僱人

員酬金薪點折合率原為每點138.6元至143.1元，配合待遇

調增，按每點增加4.1元標準，自114年1月1日起提高為每

點142.7元至147.2元。

檔　　號:
保存年限:

2

1140003004

■■■■■■人事室 ■■■■■■■114/05/06 14:36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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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府已核定之114年聘（僱）用計畫，其月支報酬標準適用

行政院通案或本市山僻地區薪點折合率者，授權由各一級

機關、區公所自行核定調整薪點折合率，並請逕至WebHR任

免遷調子系統／聘（僱）用計畫項下，依調整後之薪點折

合率，編修原核定聘（僱）用計畫並於系統報送，由各該

一級機關、區公所於114年5月底前自行核定。至比照聘僱

人員支薪之工程（行政）助理等計畫，請逕依規定計算折

合金額，並於下次修正計畫時一併調整。

四、原經行政院專案核定酬金薪點折合率高於通案標準之聘僱

人員（如：社工人員），114年度酬金薪點折合率依相關主

管機關核定調增標準後，請一級機關府簽修正聘（僱）用

計畫。

五、另聘（僱）用職務代理人計畫書（表）部分，請依本府108

年5月24日府人力字第1080129182號函及本府人事處111年2

月25日桃人力字第1110001132號函（計達）規定，授權由

各一級機關、區公所自行於WebHR辦理計畫書（表）核定

（修正）事宜。

正本：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桃園市復興區公所、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
副本：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處)長、主任委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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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薪點 折合金額

6階 648 90,136

5階 626 87,076

4階 604 84,016

3階 582 80,956

2階 560 77,896

1階 538 74,835

6階 582 80,956

5階 560 77,896

4階 538 74,835

3階 516 71,775

2階 494 68,715

1階 472 65,655

7階 520 72,332

6階 504 70,106

5階 488 67,880

4階 472 65,655

3階 456 63,429

2階 440 61,204

1階 424 58,978

7階 472 65,655

6階 456 63,429

5階 440 61,204

4階 424 58,978

3階 408 56,752

2階 392 54,527

1階 376 52,301

7階 424 58,978

6階 408 56,752

5階 392 54,527

4階 376 52,301

3階 360 50,076

2階 344 47,850

1階 328 45,624

7階 376 52,301

6階 360 50,076

5階 344 47,850

4階 328 45,624

3階 312 43,399

2階 296 41,173

1階 280 38,948

備註：

1、本表薪點折合率自114年1月1日生效，每點新臺幣139.1元；未達整數者，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2、各機關學校如以中央補助款（計畫）進用之約聘僱人員薪點折合率，應依其主管機關核定標準支給。

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聘用人員酬金薪點折合率標準表

聘用人員

等別

11等

10等

9等

8等

7等

6等



單位：新臺幣元

薪點 折合金額

6級 330 45,903

5級 320 44,512

4級 310 43,121

3級 300 41,730

2級 290 40,339

1級 280 38,948

6級 300 41,730

5級 290 40,339

4級 280 38,948

3級 270 37,557

2級 260 36,166

1級 250 34,775

6級 270 37,557

5級 260 36,166

4級 250 34,775

3級 240 33,384

2級 230 31,993

1級 220 30,602

6級 240 33,384

5級 230 31,993

4級 220 30,602

3級 210 29,211

2級 200 27,820

1級 190 26,429

備註：

1、本表薪點折合率自114年1月1日生效，每點新臺幣139.1元；未達整數者，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

2、各機關學校如以中央補助款（計畫）進用之約聘僱人員薪點折合率，應依其主管機關核定標準支給。

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約僱人員酬金薪點折合率標準表

約僱人員

等別

5等

4等

3等

2等



單位：新臺幣元

等別 薪點 折合率 月薪
424 142.7 60,504

408 142.8 58,262

392 143 56,056

376 143.2 53,843

360 143.3 51,588

344 143.5 49,364

328 143.8 47,166

312 144 44,928

296 144.3 42,712

280 144.6 40,488

330 143.7 47,421

320 143.9 46,048

310 144 44,640

300 144.2 43,260

290 144.4 41,876

280 144.6 40,488

270 144.8 39,096

260 145 37,700

250 145.2 36,300

240 145.5 34,920

230 145.8 33,534

220 146.1 32,142

210 146.4 30,744

200 146.8 29,360

190 147.2 27,968

桃園市山僻地區聘用、約僱人員酬金薪點折合率標準表

聘用人員

六等一階至

七等七階

約僱人員

二等至五等

備註：

1、本表薪點折合率自114年1月1日生效，按原薪點每點增加4.1元計算；未達整數者，小數點以下

   無條件捨去。

2、各機關學校如以中央計畫進用聘用及約僱人員，薪點折合率應依其主管機關核定標準支給。


